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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江阴市人民法院传票【（2016）苏 0281民初 9743号】,广州

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就决议撤销纠纷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路科汇二街 7号 901 房 

法定代表人：卫东峰 

被告：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孙国建 

2、本次诉讼事实与理由： 

2016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了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免

去林梅女士独立董事职务，增补刘卫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原

告认为应当对此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1）、《关于免去林梅女士独立董事职务，增补刘卫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决议内容及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行为，违反证券监管规定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独立董事林梅在履职期间，不存在“连续出现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法定情形，未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独立

性条件或其他不适宜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形，属于无故对独立董事的免职行

为，决议结果应当予以撤销。 

(2)、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被告公司章程规定，独立董事的选举实行差额

累积投票制。在独立董事卢青辞职，独立董事林梅被免去后，导致公司缺少两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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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而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刘卫为独立董事的选举表决过程中，候

选人只有刘卫一人，并采取一股一票的形式投票表决，违反公司章程，决议结果

应当予以撤销。 

(3)、将免职和增补议案合并表决，剥夺了股东的表决权 

股东徐瑞康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在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临时

提案《关于免去林梅女士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增补刘卫女士为第七届董

事的议案》。董事会在公告时，将上述两项议案合并为一项议案，造成同意免去

林梅独立董事职务，但不同意增补刘卫为独立董事的股东无法行使表决权。 

3、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撤销被告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免去林梅女士独立董事职务，增补刘卫女

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因本案仅涉及董事的

变更，本次诉讼对公司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江阴市人民法院民事传票【（2016）苏 0281民初 974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1日 

 
 




